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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目前各區監理所(站)每月平日或假日固定排班會同警察進行路邊檢查

及監警聯合稽查(以下稱路檢聯稽)，攔查的重點項目包含營業大客車『車

輛』、『駕駛人』、『安全設備或標識』、『宣導措施』等。又因查核的資料分

散在不同的系統，在系統轉換間造成執勤人員的不便，甚至發生當機現象，

影響作業的流暢性，並造成民眾等待時間增加，引起民眾的抱怨。本所為

改善此一現象，使聯稽勤務執行更有效率，本計畫針對營業大客車車輛定

期檢驗、駕駛人駕照有效日、審驗、定期訓練及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查核方

式與客運車輛動態資訊系統結合之可行性進行研究，在源頭管理的同時，

又可縮短同仁路檢聯稽單部車輛查核時間，提升行政效率。 

首先就客運車輛應定期檢驗及駕駛人駕照有效日、審驗及應至交通部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完成定期訓練部分說明，現今路檢聯稽勤務攔查

模式，僅針對上述車輛及駕駛人的基本資料，於路檢聯稽勤務時進行抽查，

本所認為，如以普查方式代替抽查作業，將取得管理效益最大化，故本研

究計畫採介接 M3系統營運大客車車輛與駕駛人數據的方式，與客運動態資

訊系統進行交叉比對，產製稽核管理報表，讓未定期檢驗之大客車及駕照

逾期、逾審、未完成定期訓練之駕駛員無所遁形，以民眾乘車安全為最高

準則。 



 
 

 

 

  

再者，縮短路檢聯稽單部車輛查核時間，為本計畫另一項重要議題，

查現階段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牌眾多，各家下載及判讀方式未定訂統一標

準，導致同仁每次執行路檢聯稽勤務時，須攜帶各廠牌專用的 USB 隨身碟，

才得進行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資料下載，下載後經筆記型電腦判讀後，方知

行車紀錄器運作情形，費時費力，同時乘客也易因車輛查核時間過久致觀

感不佳。為有效縮短路檢聯稽人員下載與判讀數位式行車紀錄資料之時

間，本所於研究期間，拜訪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商、車載機廠商及客運業

者了解相關資訊，得知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聯盟(TTIA)曾制定「營業大客

車車載機週邊產業標準-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驗證測試規範修 『E2通訊傳

輸介面』」，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可透過 E2通訊傳輸介面與車載機進行介接，

將行車紀錄器資訊轉拋至車載機，再由車載機將相關欄位資訊一併傳送至

客運動態資訊系統平台，日後執行路檢聯稽勤務時，於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即可查詢數位式行車紀錄器運作情形，藉由此作業流程修改，邇後同仁路

檢聯稽時，將不須攜帶 USB隨身碟及判讀設備，減輕同仁負擔並提升行政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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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路檢聯稽攔查勤務為各區監理所(站)重要業務之一，依「交通部公路

總局各區監理所執行聯稽路檢排班及攔查作業規定」，各區監理所應排班會

同警察進行路邊檢查及監警聯合稽查(以下稱路檢聯稽)，攔查項目包含危

險物品車輛、幼童車、砂石車、小客貨車違規營業及營運大客車等，其中

攔檢營運大客車時，各系統轉換查詢造成勤務上耗時與不便，且隨機攔查

能查核的車輛數有限，本案將針對「營業大客車的『車輛』及『駕駛人』

稽核方式進行研究，對內(靜態)以客運車輛動態系統(以下稱客運動態系統)

做為源頭管理與普查的手段，對外(動態)則簡化路檢聯稽攔查流程，以達

「動態源頭稽查『精、減』路檢聯稽勤務」之目的。 

現階段路檢聯稽對營業大客車車輛及駕駛人的稽核模式，係在攔查地

點隨機抽查經行該路段之營業大客車，無法全面掌握行駛於道路上的營業

大客車及駕駛人是否合法，本研究案之一，即是透過動態系統進行源頭把

關，以普查代替抽查，有效杜絕「逾期檢驗的營業大客車」及「職業駕照

審驗、定期訓練不合規定的大客車駕駛人」被客運公司派班出車，規劃利

用第 3代監理系統(以下稱 M3系統)及客運動態系統的資訊介接，開發檢核

報表功能，提供監理機關監督客運業者，客運業者自發性內部稽核。 

本案另一項重點，則是縮短路檢聯稽查核時間，路檢聯稽查核營運大

車查核流程為使用 PDA查詢 M3系統中的車籍資料、駕駛人資料、透過客運

動態系統查詢駕駛人身份識別(僅客運車)、使用遊覽車動態系統查詢車輛

GPS軌跡(僅遊覽車)、查看派車單、查看遊覽車登記證及旅行社租車契約(僅

遊覽車)、行車紀錄器(機械式或數位式)及實地確認車輛安全設備、輪胎及

車身標識等，本案以「查核數位式行車紀錄是否能正常使用」為研究議題，

主要是因下載行車紀錄器資訊耗時、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牌眾多，配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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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的 USB各有不同、判讀程式未整合、須攜帶筆記型電腦進行判讀資訊等，

讓執行勤務的同仁承擔設備可能遺失的風險，及面臨因查核時程過久，車

上乘客觀感不佳的狀況，故本案計畫由客運車輛車載機與數位式行車紀錄

器切入，利用前述兩種設備結合及雲端傳輸機制，簡化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查核時間及步驟，讓同仁執行勤務時更簡便，並達到縮短乘客等候時間與

提升稽查效率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任務表 

    本所以自組研究小組的方式，研究如何整合大數據資料，產製營運稽

核報表，以源頭管理方式讓客運業者有效掌握轄下車輛及駕駛員資訊，同

時研究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介接傳輸的技術，希望透過資訊介接，將數位式

行車紀錄器資訊提供給車載機設備，由車載機將行車紀錄資訊直接回傳客

運動態資訊系統，達到省時省力與即時查詢之目的。研究期間由本所運輸

管理科相關同仁分工合作，發揮個人所長，將本計畫如質完成，研究小組

人員及任務如表 1。 

 

表 1 ：研究小組成員及任務表 

姓名 職稱 任務 備註 

王在莒 所長 綜理本研究報告小組事務  

陳金生 副所長 綜理本研究報告小組事務 108年 7月 16退休 

張東閔 科長 督導協調本研究報告小組事務  

蕭妘竹 科員 主撰彙整本研究報告內容  

紀旻辰 專員 掌控檢視本研究報告進度及內容  

邱亭芳 股長 協辦撰擬本研究報告內容  

李瑞華 科員 協辦撰擬本研究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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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範圍係以客運動態系統為主軸，延伸探討兩大面相，一是

以客運動態系統及 M3系統進行大數據研究，透過兩系統資料庫交換及

數據比對，產製檢核報表，提供監理機關及客運業者應用，從源頭管理

預先掌握異常態樣，提前預警及事後異常報表產製追蹤；二是以市面現

有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及車載機設備為研究主體，目的使數位式行車紀錄

器資訊透過車載機設備回傳客運動態系統，讓路檢聯稽勤務同仁能直接

於系統上查詢，簡化下載資料與判讀的流程，此部分僅就實務既存車端

車載設備介接及資訊流通整合，導入需求應用之可行性及個案探討，同

時針對系統端使用查詢介面應用開發試作功能。 

界定研究目的及範圍(限制) 

相關資料蒐集 研究主題現況探討 召集相關單位開會

管理及應用功能需求分析 

管理及應用功能研擬及可行性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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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主題現況及問題 

第一節 路檢聯稽攔查營業大客車現況 

本研究案主要探討如何精簡路檢聯稽攔查營業大客車之勤務流程

及提高稽核成效，實務上，該勤務主要是在重點區域、路段、客運場站

(各地重點風景區、聯絡道路、客運轉運站及高速公路服務區等)安排監

理人員與警察，於勤務現場隨機攔查營業大客車，進行車輛設備及駕駛

人資格等各項稽核，稽核項目包含車籍資料合法且無違規事項、車輛定

期檢驗不得逾期、車身規格合乎規定、胎紋刻度在容許範圍內、安全設

備齊全且符合規定(擊破器、滅火器及安全門)及行車紀錄器應正常運作

等，駕駛人資格部分包含駕駛人駕駛資格符合規定、定期參加大客車職

業駕駛人定期訓練等，如駕駛車輛為遊覽車者，應具備合法遊覽車登記

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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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路檢聯稽攔查流程表及時間分配 

營業大客車 

警察攔車(30 秒) 

1.車籍查詢(45秒) 

2.駕籍查詢(45秒) 

3.車輛安全設備檢查(1分 30秒) 

4.車身外觀、輪胎檢查(2分 30秒) 

5-1.客運：駕駛人身份識別與 i_Bus系統相符(30秒) 

5-2.遊覽車：派車單、旅行社租車契約、遊覽車登記、GPS確

認(1分 30秒) 

 

機械式 

行車紀錄器

(1分鐘) 

數位式 

行車紀錄器 

(5 分 30 秒) 

約 9分鐘 約 13分 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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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察攔查，聯稽人員上車查核 

 

2.確認駕駛人各項資料 

 

3.查核數位式行車紀錄器 

 

4.USB下載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數據 

 

5.請客車稍後，立即進行資料判讀 

 

6.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資料判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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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SB廠牌以啟品為例 

 

8.判讀成功截圖 

 

圖 3：路檢聯稽實況 

第二節 路檢聯稽攔查營業大客車所遇問題 

考量現階段路檢聯稽攔查車輛採隨機攔查模式，且一班路檢聯稽班

次時間為 2小時，僅能於排班時段及區域抽查所經過之營業大客車，攔

查車輛數及成效有限，可預測仍有違規車輛或駕駛員不小心被客運公司

調度部門派車、派班，為更有效稽核「大客車車輛逾期檢驗派車情形」

及「大客車駕駛人職業駕照審驗、定期訓練是否符合規定」等 2大項目，

故本案規劃以系統資訊介接整合方式，於車輛動態系統產製稽核報表，

進行源頭管理，以普查代替抽查，並將功能開放給監理機關及客運業者

共同使用，監理機關用以監督客運業者，客運業者利用系統模組進行公

司內部自主稽核，以達雙贏的目的。 

此外，行車紀錄器亦隨時代科技進步，由早期機械式行車紀錄器逐

步替換為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機械式行車紀錄器為透過畫針將車輛行駛

時間及車速刻劃於紀錄卡紙上(又稱大餅)，過往執勤人員以檢視卡紙上

點陣軌跡，確認行車紀錄器運作情形，同時查核駕駛員駕車時間是否符

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條之 2規定；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則是將車

輛行駛時間及車速等資訊，以數據型式存載於設備上，須使用該數位式

行車紀錄器廠牌指定的 USB隨身碟，下載行車紀錄器電子檔，並隨身攜



8 
 

帶判讀用之筆記型電腦，於資料下載完成後，以筆記型電腦進行資料判

讀。平均一部車輛進行 USB下載及判讀時間約為 5-6分鐘，佔稽核一部

車輛的總時間百分之四十，且常因駕駛員不熟悉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資料

下載方式，造成資料下載延遲、失敗，致無法判讀，加上數位式行車紀

錄器廠牌眾多，每家格式均不同，須以特定 USB隨身碟才能下載，讓同

仁無法以輕便快速的方式，完成路檢聯稽勤務。 

此外，凡電腦軟體即有版本更新問題，各客運公司所屬車輛不一定

安裝相同廠牌及版本的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導致路檢聯稽人員攜帶之筆

記型電腦，不一定能判讀所有下載後資料，且部分軟體可線上網路更新，

部分軟體則須重新安裝新版本，出勤同仁為判讀數位式行車紀錄器，須

隨身攜帶各種 USB及電腦設備，出勤辛勞外，亦有設備遺失風險，同時，

車上乘客也易因等待攔查勤務時間過長，總旅行時間增加，而對公務機

關產生不良觀感。 

交通部為了結合法規與實務運作，已於 107年度修正「車輛安全檢

測基準第十六點之一」規定，自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日起，新型式之

M2、M3、N2及 N3類車輛應裝設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並符合該項規定；

自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日起，各型式 M2、M3、N2及 N3類車輛均應裝

設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並應符合該項規定，未來行車紀錄器將全面數位

化，如何快速確實的稽核數位式行車紀錄器運作情形，為本案研究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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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現階段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牌彙整表 

項次 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牌 

1 啟品股份有限公司 

2 捷世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用新科際整合有限公司 

4 康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寶錄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6 樺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 泰毓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8 漢華環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領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其他 

 

 

 

圖 4：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下載判讀說明 

  

記錄受檢車號 USB開始判讀 資料判讀成功

記錄受檢車號 USB開始判讀 資料判讀失敗



10 
 

第三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報表功能研發與建置 

本案執行期間，為掌握各客運業者轄下駕駛人及營業大客車管理情

形，並從車輛端數據來源端進行資料分析納管，邀集客運動態系統維運

廠商、M3系統維運廠商、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廠商、車載機廠商及客運公

司共同開會，了解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及 M3系統之間可進行資訊介

接，並整合數據產製每日稽核報表，同時確認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傳輸

介面與車載機合作之可行性。 

 

 

圖 5：召開數位式行車紀錄器結合車載機傳輸研商會議 

經確認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每日駕駛員及車輛出勤/出車資料，

與第 3代監理系統(M3)內駕駛員資料及車籍資料，可資訊介接後，本所

決定以客運動態資訊管理系統為功能試用平台，將 M3系統介接回來的

資訊，於客運動態系統中與上述資訊進行交叉比對，產製「車輛逾期檢

驗出車紀錄」及「駕駛員資格異常出車紀錄」報表，稽核內容為派班駕

駛車輛之駕駛人，其職業駕駛人駕照及審驗日期應在有效期限內，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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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訓練及職前訓練其中一項在應為有效期限；行駛於路面上之營業大客

車，其定期檢驗日不得過期，如違反上述規定，則客運公司有未善盡管

理之責的疑慮，經查證屬實者，將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及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規定製單舉發。另本研究案後期，針對事前駕駛員或車輛即

將逾期逾審的部分，新增提醒功能，當客運業者帳號登入公車動態平台

時，跳出提醒方塊；監理機關亦針對異常車駕籍而有行車紀錄之個案，

挑檔產製異常報表督請客運公司說明回復，強化源頭營業大客車輛及駕

駛人之管理密度，進而確保行車安全。 

以下圖 6至圖 8為 M3系統介接欄位，圖 9至圖 13則為資訊介接至

客運動態系統後，如有上述違規事項，於系統中呈現的方式，及後續補

正完成檢驗後，違規項目將自完成檢驗日起不再列表。 

 

 

圖 6：M3駕駛人資料-職業駕照有效期限、審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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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M3駕駛人資料-駕駛人職前訓練日期、定期訓練日期 

 

 
圖 8：M3車籍資料-車輛定期檢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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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功能查詢說明：客運業者派駛車輛均在車輛檢驗期限內，報表將顯示

「您選擇的查詢期間，並無紀錄」，表示出車車輛定檢均符合規定。 

 

圖 9：動態系統報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紀錄表應用之 1 

 

二、功能查詢說明：客運業者派駛車輛有車輛逾期檢驗情況，將出現車輛

逾檢驗日後，出車情形。

 

圖 10：動態系統報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紀錄表應用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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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車輛出車紀錄佐證資料說明：報表內規劃歷史軌跡功能，可直接確認

違規車輛當日出車狀況及車輛行駛動線軌跡(含行駛路線)，確認當日確實

有派車載客。 

 

圖 11：動態系統報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紀錄表應用之 3 

 

四、第 3代監理系統檢核車輛狀況說明：於 M3系統中查詢違規車輛車籍資

料，發現已無定檢逾期之情形。 

 

圖 12：動態系統報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紀錄表應用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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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用說明：點選第 3代監理系統中，車籍資料「下次定檢日期」明細，

得知該車輛於 107年 11月 7日完成車輛檢驗，故本功能報表自 107年 11

月 8日起無該部車輛逾檢，但仍行駛路上之數據，報表功能正常且符合需

求使用。 

 

圖 13：動態系統報表-車輛逾期檢驗出車紀錄表應用之 5 

第二節 確認資訊整合之可行性 

本案經研究小組了解，現階段數位式型車紀錄器整合至車載機之方

式有兩種，一種是採用E2通訊傳輸介面與智慧車載終端進行資訊交換，

另一種則是車載機設備本身具備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模組，兩種方式均可

行，但均未廣泛推廣。 

本小組訪談車載機設備商及行車紀錄器廠商，並蒐集資料得知，

2010年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聯盟、經濟部技術處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曾對「E2通訊傳輸介面」與車載機設備內建數位式行車紀錄

模組等技術進行研究推廣，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聯盟(TTIA)於 2011年

時，提出利用 E2通訊傳輸介面與智慧車載終端進行介接，原有數位式

行車紀錄器可透過該 E2通訊傳輸介面，將數位式行車紀錄資料傳送至

車上車載機設備，再由車載機每 20秒回傳 1次客運車輛動態系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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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頻次，於回傳車輛定位各項資料的同時，一併回傳數位式行車紀錄數

據，當時曾成立「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之智慧公車標準工作小組」，邀

集寶錄科技、捷世林科技、中華電信…等多家公司，共同制定數位式行

車紀錄模組及傳輸介面應具備欄位及細節，同時訂定業界產品標準規範，

希冀透過硬體規範、系統整合與統一通訊介面等面向，可將數位式行車

紀錄器資料 e化與大數據化，惟本項研究於 2011年後，並未有其他後

續法規制定，致該項技術僅應用於部分客運業者自主性公司管理，尚未

全面普及。 

    除了「E2通訊傳輸介面」外，有部分客運業者採用車載機整合數

位式行車紀錄器之方式，取得並管理內部車輛行車資訊，已知使用之客

運業者有國光客運公司，該方式係車載機設備出廠時已含數位式行車紀

錄模組，且模組取得功能等同數位式行車紀錄器之證明報告(該證明報

告係台灣車載資產業協會【Taiwan Telema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所訂之台灣車載資通訊產業標準之規範項目之一)，當營業大客車至監

理機關辦理驗車時，應檢附該份報告，經監理單位查驗無誤，該車載機

設備回傳資訊等同數位式行車紀錄器紀錄，無需透過E2通訊傳輸介面，

達到多機整合的目的。 

 

 

 

圖 14：設備整合圖 

 

車載機
數位式

行車紀錄器

車載機-

數位式行車

紀錄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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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營業大客車車載機-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驗證測試流程 

 

 
圖 16：營業大客車車載機-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授權檢驗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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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功能試作成果  

經確認數位式行車紀錄資訊上傳雲端可行性後，本小組利用公車動

態系統平台，實驗「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查詢」功能於路檢聯稽勤務使用

成效。 

本案採用的車載機設備及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均應符合TTIA認證，

方可將連續記錄汽車瞬間行駛速率及行車時間功能之行車紀錄器數據，

回傳至公車動態系統平台，並在該平台建置「車速轉速紀錄」查詢功能，

路檢聯稽人員透過手機或平板設備登入平台後，於該功能輸入欲查詢之

車號資料，即可取得該車輛當日行駛道路上之行車資訊，記錄時間點可

設定自當日 0時開始，至聯稽查核當下，以確保車機設備如實紀錄車輛

行駛狀況。 

實驗結果顯示，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查核時間可由 5分 30秒縮短至 1

分鐘，節省總時間約 33.33%，減少冗長的資訊下載及資料判讀時間，此

外，查詢方式僅需個人行動裝置即可辦理，毋需另外攜帶 USB與判讀設

備(個人筆電)，省時省力又可避免乘客久候影響對交通機關之觀感，也

讓路檢聯稽同仁在辛苦出勤同時，免去設備遺失的風險。 

 

 

圖 17：動態系統查詢-車速轉速紀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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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動態系統查詢-車速轉速紀錄報表 

 

圖 19：動態系統查詢-車速轉速紀錄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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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時間節省對照表 

聯稽項目 原 USB下載方式 查詢功能上線 備註 

警察攔下車輛 30秒 30秒  

查詢車籍(含車輛定

檢)、駕籍(含駕駛人定

訓)、遊覽車登記證、

遊覽車 GPS確認、 

車輛安全設備檢查、 

查看派車單(旅行社行

程表)、車身外觀、輪

胎檢查、駕駛人身份識

別、 

7分鐘 30秒 7分鐘 30秒 

 

行車紀錄器判讀 5分鐘 30秒 1分鐘 

平均聯稽 1台

車輛可減少總

時間 33.33%  

總計 13分鐘 30秒 9分鐘 
平均 1部車節

省 4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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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路檢聯稽勤務主要以隨機抽樣的方式，針對行駛於道路上之營運大

客車車輛及駕駛人進行各項查核，過往不論是駕駛人資格或是車輛審驗

日期等，僅能依賴路檢聯稽人員隨機攔查抽樣，進行查核作業，導致常

有客運業者與駕駛員抱持僥倖心理，派任不合規定之駕駛員或車輛進行

旅次運輸，隨本研究案稽核報表產製上線，今已由隨機抽查改為全面盤

查，凡舉不合格之駕駛員或車輛，一經開班載客，即會納入本報表中，

同時對駕駛員或車輛即將逾期逾審的部分，目前新增提醒功能，於客運

業者帳號登入公車動態平台時，跳出提醒方塊，透過此 2項功能，監理

機關及客運業者可更嚴密地督導管理，以達行車安全零死角的效果；此

外，未來裝設符合 TTIA規定車載機，同時數位式行車紀錄器具備 E2傳

輸通訊介面之營業大客車車輛，或車載機內建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之營

運大客車車輛，路檢聯稽勤務人員均可以透過一鍵輸入查詢的方式，快

速確認該車輛數位行車紀錄器運作情形，可節省聯稽同仁總查核時間

33.33%。 

第二節  建議 

使用本研究稽核報表進行源頭管理，應有完整的配套處理措施，考

量法規尚未規定得用本系統進行製單舉發之處分，建議得定期產出本報

表，並發文檢送客運業者提出合理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如經確認確有

違規行為，得依法進行製單舉發，並納入日後路線續營評分要項，以確

保民眾乘車安全及路上車輛行人行的權益。 

查新修正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十六點之一」已明文規定，日後

行駛路上之營運大客車，裝設數位式行車紀錄器者，應隨車附有列印數

位式行車紀錄器行駛資料之設備(如印表機)，如遇列印設備因故無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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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提供行駛資料，則認定該行車紀錄器無法正常運作，另數位式行車紀

錄器資訊於客運動態系統直接判讀之方式，尚未有法規依據，且考量列

印設備使用狀況較難掌控，為避免客運業者因列印設備無法正常運作而

被開罰單，引起客運業者反彈，建議未來同步採用印表設備與資料回傳

兩種方式，作為過度時期作法，若車輛於攔查當下可列印行車數據或於

客運動態系統顯示相關行駛資訊，即符合數位式行車紀錄器正常運作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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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數位行車紀錄模組驗證審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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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數位式行車紀錄模組通訊介面驗證測試所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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